
《花溪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就业支持体系，促进花溪区高质量充分就业，贯彻落实《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安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贵阳贵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方案的通知》（筑府发〔2023〕21号）文件精神，花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结合辖区实际，牵头研究制定了《花溪区花溪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从“十二五”规划开始，我国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花溪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国办发〔2023〕11号）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就业的重要论述，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基于此背景，花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结合省、市级相关文件精神与花溪区实际，牵头起草了本《意见稿》。
（二）起草依据。《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安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贵阳贵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方案的通知》
二、主要内容
（一）总体目标
到2025年，每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500人以上，失业人员再就业4700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0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200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加强培训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少于4000人次。大力推进“人才聚溪”行动，每年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1.2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组织化程度稳定在70%左右，确保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保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二）工作举措
1.聚力发展经济增强就业承载力。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在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努力实现就业扩容提质，拓宽高质量就业空间。
2.实施“人才聚溪”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充分用好辖区及周边高校、企业资源，深化构建校地合作机制，实施“人才聚溪”，纵深推进高校毕业生留黔、留筑行动，全方位集聚优秀人才。
3.支持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速落地吸纳农民工就业数量较多、成效较好的项目，充分发挥带动农民工就业作用。
4.强化职业技能培训。聚焦“1+7+1”重点产业人才需求，以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为导向，围绕市场急需紧缺工种，为有意愿外出农民工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安全知识培训，大力开展新职业新业态培训，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
5.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大力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完善创新创业孵化服务体系，推进孵化器（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等“双创”孵化载体建设，符合条件的推荐申报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认定，按政策兑现相关补助。
6.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按照整合资源、科学配置、以点带面、逐步完善的原则，结合“三减一规范”工作，开展以村（社区）级就业公共服务站为载体的就业公共服务平台试点建设工作。
7.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指导企业规范用工和妥善处理劳动关系。
（三）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建立花溪区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附件），落实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体责任，加强各行业、领域、辖区就业监测和形势分析研判，确保就业局势稳定。
2.强化资金保障。要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保障就业创业政策落实。加强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和资金监管，提高使用效益。
3.强化督促指导。区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室加强统筹协调，及时收集各成员单位在推进落实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做好落实推进情况调度。
4.强化政策宣传。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官方平台，大力宣传就业创业政策措施、促进就业工作典型经验和先进人物。



